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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宫遗址区 QJ10-7-67、QJ10-7-68

（井上村 DK8）项目考古发掘劳务配

合委托服务协议书

建设单位：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办公室

工程名称：大明宫遗址区QJ10-7-67、QJ10-7-68（井上村DK8）

项目考古发掘劳务配合委托服务

工程地点：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街道，东邻景云路，南邻凤城

一路，北邻凤城二路

签订时间：2025 年 4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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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宫遗址区 QJ10-7-67、QJ10-7-68（井上村 DK8）

项目考古发掘劳务配合委托服务协议书

甲方：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办公室

住所：西安市未央区玄武路78号

乙方：西安汉唐勘探工程有限公司

住所：陕西省西安市太白南路9号2幢10401室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之规定，

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，就甲方委托乙方完成大明宫遗址区

QJ10-7-67、QJ10-7-68（井上村DK8）项目考古发掘劳务配合委

托服务相关事宜，特签订本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遵照执行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1、工程名称：大明宫遗址区QJ10-7-67、QJ10-7-68（井上

村DK8）项目考古发掘劳务配合委托服务。

2、工程地点：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街道，东邻景云路，南

邻凤城一路，北邻凤城二路。

3、工程内容：乙方负责此项目的劳务配合、工地的安全保

卫、深坑加固等具体工作。

二、双方责任

1、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前，甲方应与当地相关部门积极协调，

排除可能干扰发掘工作的各种人为因素，以保证考古发掘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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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利进行。考古挖掘所需的土方工程由乙方完成。乙方根据现场

需要配备人员，并派出专人进行管理，配合发掘技术单位指派专

业人员，对发掘中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部位进行支护、加固，确

保施工过程中的人身安全。考古发掘结束后，由甲方负责土方回

填加固。

2、乙方工作人员须按照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指派专

业人员指挥实施技术安全挖掘，同时遵守甲方现场安全负责人员

的安全要求施工制度。如因乙方工作人员未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安

全要求等监管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，由乙方及乙方工作人员自行

承担责任。

3、乙方必须按照国家文物局颁布的《田野考古工作规程》

进行施工，科学发掘，精确记录，确保发掘质量。

4、挖掘过程中，乙方应与甲方和发掘技术单位积极合作，

合理安排工期、合理配合，配合甲方基建工程的合理进度。

5、乙方完成本协议约定的全部事项后，如经甲方验收不合

格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，乙方应当立即整改，该情况不

延长工期；如乙方拒绝整改或乙方整改后仍验收不合格，甲方有

权委托第三方完成相应工作，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，

甲方有权从应付乙方协议总价中直接予以扣除。

6、乙方为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全部事项，造成自身、甲方或

第三方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的，由乙方承担相关责任及所产生的

一切费用。

三、协议价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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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取费依据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及国家

计委、财政部、文物局颁发的《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、经费预

算定额管理办法》（[90]文物字第248号）规定，结合西安地区

的实际情况，制订取费标准，收取发掘费用。

2、本项目共发掘古墓葬32座、灰坑2处、古窑1处、沟渠1

条，考古挖掘费（含税）共计小写：￥1876688.65元（大写：人

民币壹佰捌拾柒万陆仟陆佰捌拾捌元陆角伍分），税率【3】%。

该费用总价包干，包括但不限于乙方为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所需

施工费、安保费、加固费、税金等一切费用，非经甲方同意甲方

不额外支付费用。

3、付款方式：付款采用银行转账方式。本协议签订之日起

【30】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协议总价的40％，即小写：￥750675.

46元（大写：人民币柒拾伍万零陆佰柒拾伍元肆角陆分）。乙方

完成总发掘数量的50%，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【30】日内，甲方

向乙方支付协议总价的50％，即小写：￥938344.33元（大写：

人民币玖拾叁万捌仟叁佰肆拾肆元叁角叁分）。乙方完成全部发

掘工作，经甲方验收合格并完成绩效评价后，收到乙方提供发票

【30】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协议总价剩余的10％，即小写：￥

187668.86元（大写：人民币拾捌万柒仟陆佰陆拾捌元捌角陆分）

。

4、乙方依序满足上述付款条件后，甲方以银行转帐的方式

向乙方支付费用。甲方每次付款前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符合国家

规定的等额正式发票。若因乙方提供发票不及时、不合法等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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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甲方迟延付款的，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。乙方指定银行收款

账户信息如下：

名 称：西安汉唐勘探工程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中信银行股份西安分行营业部

账 号：7251110182600148185

四、履行期限

自乙方进入该项目工地之日起开始起算，共计三个月。如遇

不可抗拒因素，工期相应顺延。

五、违约责任

1、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
2、乙方履约延误

2-1如乙方事先未征得甲方同意并得到甲方的谅解而单方面

延迟履行协议，视为乙方违约，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，并

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，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协议总金额的【

30】%作为违约金。

2-2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，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妨碍按时提供

服务的情况，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，可能拖延的期限

和理由通知甲方。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后，应尽快对情况进行评

价，并确定是否通过修改协议、酌情延长交货时间或对乙方加收

误期赔偿金的方式解决。乙方每延误一周的赔偿费按协议总金额

的百分之零点五（0.5%）计收，直至提供服务为止。误期赔偿费

的最高限额为协议总金额的百分之五（5%）。一旦达到误期赔偿

费的最高限额，甲方有权终止协议，并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，

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协议总金额的【30】%作为违约金。

陈思羽
方式是啥？第三点要不要补充？

陈思羽
质保金在哪规定

陈思羽
付款条款有无冲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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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违约终止协议：未按协议要求提供服务或不能满足技术

要求，甲方会同监督机构有权终止协议，对乙方违约行为进行追

究，同时按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处罚。

七、解决争议的方法

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

解决。协商不成时，甲、乙双方均同意向（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）

提起诉讼。

八、协议生效及其它

1、本协议未尽事宜、由甲、乙双方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，

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、本协议正本一式捌份，甲、乙双方分别执肆份，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

3、本协议经甲、乙双方盖章、签字后生效，协议签订地点

为 陕西省西安市。

4、生效时间：2025年 月 日。

http://www.baidu.com/s?wd=%E4%BB%B2%E8%A3%81%E5%A7%94%E5%91%98%E4%BC%9A&tn=SE_PcZhidaonwhc_ngpagmjz&rsv_dl=gh_pc_zhida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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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名称（盖章）:

地址：西安市未央区玄武路78号

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电话：

开户银行：

帐号：

乙方名称（盖章）:

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太白南路9号2

幢10401室

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电话：029-88866359

开户银行：中信银行股份西安分行

营业部

帐号：72511101826001481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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